上海商学院2025年度收入预算表
编制单位：上海商学院																										单位：元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
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480,328,662
	318,820,880
	156,507,782
	　
	5,000,000

	205
	02
	　
	普通教育
	478,128,662
	316,620,880
	156,507,782
	　
	5,000,000

	205
	02
	05
	高等教育
	475,900,662
	314,392,880
	156,507,782
	　
	5,000,000

	205
	02
	99
	其他普通教育支出
	2,228,000
	2,228,000
	　
	　
	　

	205
	09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2,200,000
	2,200,000
	　
	　
	　

	205
	09
	99
	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2,200,000
	2,2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5,778,104
	41,561,120
	14,216,984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55,778,104
	41,561,120
	14,216,984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8,861,120
	8,861,12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0,248,172
	21,100,000
	9,148,172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6,668,812
	11,600,000
	5,068,812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8,953,106
	13,248,000
	5,705,106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8,905,106
	13,200,000
	5,705,106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8,905,106
	13,200,000
	5,705,106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8,000
	48,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8,000
	48,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2,686,128
	15,800,000
	6,886,128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22,686,128
	15,800,000
	6,886,128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2,686,128
	15,800,000
	6,886,128
	　
	　

	合计
	577,746,000
	389,430,000
	183,316,000
	　
	5,000,000


学校2025年收入预算共计577,746,000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389,430,000元，事业收入183,316,000元，其他收入5,000,000元。

名词解释：
1．高等教育：反映经国家批准设立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部门所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包括研究生）的支出。政府各部门对社会中介组织等举办的各类高等院校的资助，如捐赠、补贴等，也在本科目中反映。
2．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反映用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3．事业单位离退休：反映实行归口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4．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5．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6．行政事业单位医疗反映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方面的支出。
7．事业单位医疗：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费。
8．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方面的支出。
9．住房保障支出：反映政府用于住房保障等事务支出，包括保障性住房支出、住房改革支出和城乡社区住宅等方面支出。
10．教育支出：反映政府教育事务支出。
1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反映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就业方面的支出。
1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反映政府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理方面的支出。
13．财政拨款收入：财政预算拨款收入是指财政部门核拨给单位的财政预算资金。包括市局核拨给单位的财政预算资金、区财政核拨给单位的财政预算资金。
14．事业收入是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15．其他收入是指：事业单位除财政补助收入、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经营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包括投资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捐赠收入、现金盘盈收入、存货盘盈收入、收回已核销应收及预付款项、无法偿付的应付及预收款项等。
